
美國出生子女取得中華民國(台灣)護照及入戶籍流程 (參考用，詳情請洽各機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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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移民署各地服務站-定居證正本： 
-有定居證副本:返台後直接向各地移民

署服務站換領定居證正本(法定代理人可

代替未成年人到場送件) 

-返台直接申辦定居證正本所需文件: 

與左方申請定居證副本相同，但健康檢

查及各文件中譯本可回台再辦理-英文

文件之中譯本由在台民間公證人公證。 

*戶政事務所-身分證及入戶籍 
-申請人親辦,帶定居證正本,相片 1 張 
-現住地戶口名簿正本(初設戶籍於他人戶內)

或單獨立戶之證明文件(房屋稅單等) 

-初設戶籍申請人本人、戶長、法定代
理人身分證明(原則用身分證) 
-申請人父或母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、
戶謄等有我國籍之身分證明。 
-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假如不陪同回台
灣，需書寫配偶(共同監護人)單獨申辦
同意書，並經外館驗證。 
-各地戶政事務所規定可能略有不同，
請於返台前自行聯絡確認。 

*領務局或外交部中部、南部、東部

及雲嘉南辦事處-護照 
-申請人親辦(倘於戶政事務所確認人別可免親辦),
帶身分證、相片 2 張 
-填寫簡式護照資料表 
-未滿 14 歲，法定代理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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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申請人出生時須父或母在台有戶籍，才
能直接入戶籍(依母取得國籍，限 1980/2/10 以後出生) 

*為入戶籍第 1次申辦台灣護照所需文件: 
-申請人親辦,護照申請書,護照相片2張 
-父母有結婚登記的戶謄或結婚證明(TECO驗證) 
-申請人出生證明(TECO驗證) 
-申請人及父母護照(幼兒可免附護照) 
-成年申請人填(中文姓名)聲明書；未成年申請人
由父母填子女姓氏約定書。 
*若申辦1年期非晶片護照返台,須同時申請臨人字
號入國許可,或入境時向移民署申請臨時入國許可 

*申辦定居證副本所需文件: 
-定居申請書、相片1張 (未成年申請人不用到場) 
-申請人美國及台灣護照(未成年人無則免附);父母護照 
-有詳細記事父母的戶籍謄本、父母結婚證明及中
譯本-均須 TECO驗證,但戶謄已登記結婚則免附。 
-申請人出生證明及中譯本(均須 TECO驗證):若父
或母一方非中華民國籍，則外籍父或母需填寫
「中文姓名聲明書」並辦理驗證。 
-3個月內所做健康檢查及中譯(均須 TECO驗證): 
 6歲以下:疫苗接種證明或疫苗黃卡(黃卡免公證),免
中譯;6至 12歲:僅須麻疹及德國麻疹疫苗接種證
明,免中譯。 
-1年內所核發 FBI無犯罪紀錄(駐美國代表處驗
證)+中譯本(TECO 驗證)。未成年申請人免附 
-未成年加附:父母簽字之居留定居同意書(父母若
有一方不能到場，須驗證此同意書及驗證同意配
偶單方辦理的授權書) 
 

*倘屬父母離婚、非婚生、同性婚姻等以上未
涵蓋情形，依相關法律或洽櫃台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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